
 

证券代码：300444      证券简称：双杰电气     公告编号：2023-031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且买方需提供用户侧储能项目后生效； 

    2、合同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

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交易对方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

响最终执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

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4、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相关协议或合同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

的情况。 

 

近日，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双杰电气”） 全

资子公司双杰电气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杰合肥”）与陕西丝路风光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丝路”）签署了《嘉峪关索通清能770兆瓦光伏项

目配套154MW/308MWh储能系统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储能采购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317,240,000.0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4.92%。 

合同情况具体如下： 

一、合同签署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陕西丝路风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合同签订时间：2023年5月15日 

（三）签订地点：兰州 

（四）合同标的：154MW/308MWh源网荷储（液冷）储能系统 

（五）合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4年5月10日 

（六）合同金额：合同总价为人民币317,240,000.00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陕西丝路风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1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02MAB0Q3G923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000 万元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含光路南路城南翡翠 1 幢 1 单元 9 层 1090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

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

渔港渔船泊位建设；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租

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

售；建筑砌块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

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风电场

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海上

风电相关系统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先进电力电

子装置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

施工专业作业；消防设施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

包；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检验

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法定代表人  韩云龙 

（二）陕西丝路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及子公司近三年与陕西丝路未发生交易。 

（四）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显示，陕西丝路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信用状况良

好，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买方）：陕西丝路风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双杰电气合肥有限公司 

根据嘉峪关嘉西770兆瓦光伏项目配套154MW/308MWh储能系统，陕西丝

路风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买方/甲方）为获得储能设备（合同设备名称）和相关

技术服务、质保期服务，已接受双杰电气合肥有限公司（卖方名称，以下简称“乙

方”）为提供上述合同设备和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议案，买方和卖方达成以下

协议，签订本合同，双方共同信守执行。 

（一）合同价格 

总 价 为 人 民 币 317,240,000.00 元 （ 税 率 13% ， 其 中 不 含 税 价 款

280,743,362.83元，税额36,496,637.17元）。 

（二）供货 

供货期限：供应方应在双方确认合同设备的标准清单（由设计制造到运行维

护）于约定期限内供货。 

（三）违约责任 

1、物资存在质量问题的，为卖方违约，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按合同相关条款

处理。 

2、卖方迟延交货（本合同中规定的不可抗力除外），应按合同价款1‰/日

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物资延误给买方造成的损失。且买方有权按合同相

关条款处理。 

3、卖方应在约定期限前完成储能站的调试工作，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 

（四）本合同由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且买方需提供用户侧储能项目后生效；合同签订日期以双方中最后一方签

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日期为准。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积极布局以光储充为主的新能源业务，在储能业务端掌握了PCS、

EMS、BMS等相关技术，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都具备成熟的解决方案，

已形成具有双杰电气特色的核心竞争优势。上述储能合同如能顺利履行，将对公



 

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拓展同类业务产生积极的影

响。公司将根据本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及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收入，最终利润

贡献和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二）上述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此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对公司的独立性无重

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形成业务依赖。 

五、风险提示 

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已对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交易对方需求

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采购合同签订后，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相

应的进度公告。 

八、备查文件 

双方签字盖章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6日  

 


	4、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相关协议或合同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